
铜官区人民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

铜官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发布

— 1 —

铜官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
铜官区促进商贸业高质量发展暂行办法的

通 知
区政办〔2023〕14 号

高新区管委会，各镇办社区，区政府各部门，各有关单位：

《铜官区促进商贸业高质量发展暂行办法》业经区政府常务

会议研究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铜陵市铜官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3 年 7 月 28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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铜官区促进商贸业高质量发展暂行办法

为进一步提升全区商贸流通业发展水平，推动商贸业提质增

效，聚焦培育新兴业态、有效激发消费潜力、全面促进商业繁荣，

根据国家、省、市有关决策部署，结合我区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支持范围

本办法适用于在铜官区范围内登记注册、具有独立法人资

格、财务会计制度健全、依法纳税和依法统计的商业经营主体和

相关行业协会，以及提供商业发展支持的镇办社区、园区及有关

企业。

二、支持内容

（一）壮大商贸流通主体

1.鼓励新开商贸企业月度入限，对新注册批零住餐法人企业

投入运营后在月度纳入限上的，按照当年进限 3个月以上 3万元、

进限 6 个月以上 5 万元的标准给予一次性奖励（以正式联网直报

的月数为准）。〔免申报〕

2.鼓励商业载体推动商户达限纳统，引导城市综合体、主题

楼宇、综合商场、专业市场、商业街区等统一经营管理单位共同

推进企业纳统工作，对在其经营管理的场所内，每增加 1 家月度

新增限上批零住餐独立法人企业，给予 1 万元的奖励。该款政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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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最高奖励 20 万元，超限时以同比例递减方式兑现（指本项政

策奖励设置总上限，申报企业奖励总额超出限制时采用同比例递

减方式下调奖励额度，下同）。

3.鼓励推进“个转企”、“分转子”和“产贸分离”。鼓励连锁门

店“个转企”，支持统一品牌的生鲜店、便利店、餐饮店等个体户

门店实施连锁经营，对设立企业主体（指放弃个体户独立经营模

式，转而调整为分公司的连锁店模式，且连锁门店不少于 2 家）

纳入限上且年零售额超过 1000 万元的（指正式联网直报的纳统

年度），给予其 5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；鼓励分支机构“分转子”，

支持外地企业在我区经营的分公司（产活单位）变更工商注册登

记成立子公司，对外地企业在我区的分支机构转为独立法人企业

纳入限上且年零售额超过 2000 万元的（指正式联网直报的纳统

年度），给予其 1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；鼓励农业、工业、服务业

企业实施“产贸分离”，支持其在我区分离注册商贸法人企业，对

首次成功纳入限上且年销售额超过 1 亿元或零售额超过 2000 万

元的（指正式联网直报的纳统年度），给予其 10 万元的一次性奖

励。该政策与第 1、4 条不重复享受。

（二）推动商贸业提质增效

4.鼓励商贸企业稳中提质，对年销售额 2 亿元以上的限上批

发企业，5000 万元以上的限上零售企业，1000 万元以上的限上

住宿餐饮企业，当年销售额（营业额）增速高于全市行业平均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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速且不低于 15%的，按照批发零售业 3 万元、住宿餐饮业 1 万元

的标准给予奖励。对当年零售额（住餐业商品销售额和餐费收入

视同零售额）增速高于全市限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且不低

于 10%的限上企业，净增零售额超过 200 万元的奖励 0.5 万元，

净增零售额超过 500 万元的奖励 1 万元，净增零售额超过 1000

万元的奖励 3 万元，净增零售额超过 2000 万元的奖励 5 万元。

同一主体本款不可重复享受但可就高享受，该政策与市级同类政

策按就高不重复原则享受。〔免申报〕

5.鼓励电子商务新业态发展，在企业扩大网络零售规模和招

引优质电商主体方面给予针对性支持，具体如下：

（1）支持限上企业扩大网络零售规模，对限上企业年网络

零售额较上年增长 20%以上且净增网络零售额达 200 万元以上

的电商企业，按照其净增网络零售额的 2.5‰给予奖励（向下取

整至千元），单个企业年最高奖励 20 万元，该款年度奖励限额

50 万元，超限时以同比例递减方式兑现。

（2）支持招引优质电商企业，对通过招商引资落户我区的

电商企业成功纳入限额以上统计的，按照相应标准给予其办公用

房租赁补贴：当年网络零售额达 1000 万元、2000 万元、5000 万

元、1 亿元及以上的，分别给予其不超过 300 ㎡、500 ㎡、800

㎡、1200 ㎡的办公场地租金补贴，补贴标准为实际缴纳租金的

80%（按可补贴面积与单位价格计算，补贴标准最高不超过 1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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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/㎡/月），单个企业年最高补贴 20 万元，年度网络零售额较上

年增长 20%及以上的，可连续享受办公用房租赁补贴，最多补贴

三年。该款与上款净增网络零售额奖励不重复享受，与本办法第

1、4 条不重复享受。

6.鼓励商贸企业品牌化连锁化发展，对在我区注册并拥有 10

家以上直营店铺的便利店、水果店、花店、蛋糕店、医药店等连

锁企业，以及拥有 5 家以上直营店铺的生鲜、餐饮、家政、理发、

修理、洗染等连锁企业（限上、规上企业不受直营店铺数量限制），

按照当年新增 50 ㎡以上（含）直营门店 1 万元/个的标准给予奖

励，对在市外新增的 50 ㎡以上（含）直营门店，按照 1.5 万元/

个的标准给予奖励，单个企业年度最高奖励 20 万元。奖励企业

应符合品牌连锁店“六统一”要求：即统一形象标识、统一门店管

控、统一设施配置、统一服务标准、统一商品采购、统一物流配

送。该政策与市级连锁店政策按就高不重复原则享受。

（三）促进外向型经济高质量发展

7.鼓励对外贸易加快发展，对当年进出口增量达 50 万美元

以上企业，给予其增量部分每美元 0.02 元（人民币，下同）的

物流费用支持（向下取整至千元），单个企业年最高支持金额 30

万元。该款年度支持限额 100万元，超限时以同比例递减方式兑

现。〔免申报〕

8.鼓励企业抢订单拓市场，支持企业积极参加省市商务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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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荐的境内外展会，对已获得省市商务部门展会补贴的企业，区

财政按照省市补贴的差额部分给予参展企业全额补贴（向下取整

至千元），单个企业年最高补贴不超过 5 万元。该款年度奖励限

额 50 万元，超限时以同比例递减方式兑现。

9.鼓励跨境电商集聚发展，在跨境电商企业入园和园区发展

方面给予针对性支持，具体如下：

（1）支持跨境电商企业入驻铜官数谷等跨境电商园区，对

园区跨境电商经营单位当年跨境电商交易额不低于 20 万美元且

实现正增长的，给予其每美元 0.01 元奖励、其中增量部分给予

其每美元 0.03元奖励，单个单位年最高奖励 10 万元，该款年度

奖励限额 100 万元，超限时以同比例递减方式兑现；对园区跨境

电商实绩企业当年跨境电商交易额达到 50 万美元及以上的，给

予其地方财力贡献部分 80%的奖励，该款与上述交易额奖励不重

复享受。

（2）支持铜官数谷等园区招引、培育、孵化优质跨境电商

主体，对园区当年新增的跨境电商实绩主体，按照 0.5 万元/个的

标准给予园区运营主体一次性奖励；支持园区跨境电商发展提质

增效，对当年园区跨境电商交易额净增达 200万美元、500万美

元、1000 万美元及以上的，分别给予园区运营主体 5 万元、10

万元、20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，该款年度奖励限额 30 万元，超限

时以同比例递减方式兑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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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加快商业高品质繁荣发展

10.鼓励首店经济发展，支持国内外知名商业品牌入驻我区，

对国际一线品牌在我区开设首家实体门店（含专柜）的，分三年

给予其运营方 30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；对国内知名品牌在铜官区

开设安徽首店、铜陵首店的，分两年分别给予其运营方 20 万元、

10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；如品牌方未在我区设立独立法人单位，

资金奖励对象将调整为品牌进驻的街区、商场运营方。该政策与

第 1、4 条不重复享受。

11.鼓励举办消费促进活动，支持重点企业和商协会在我区

举办购物节、IP 主题展览、节庆集市、集中展销等各类消费促

进活动，对在区商务局备案并同意举办的消费促进活动，按照活

动的场租、展场搭建费用和活动营销（含线上线下）费用等支出

的 50%给予最高不超过 2 万元的奖励，同一主体一年至多享受两

次；对承办铜官区政府主办的各类综合性消费促进活动，按活动

支出的 80%给予最高不超过 5 万元的奖励。该款政策年奖励上限

为 30 万元，超限时以同比例递减方式兑现，原则上每月仅择优

支持一个活动。

（五）激发镇办社区园区经济活力

12.鼓励镇办社区园区夯实经济主战场，支持镇办社区园区

因地制宜、因时制宜、因势利导发挥资源禀赋优势，招引、培育、

服务优质项目，对获取本政策第 1 条、第 3 条、第 10 条奖励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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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，按照 0.5 万元/个的标准给予属地奖励（由属地自行统筹使

用），本款年奖励限额 15万元，超出限额时以同比例递减方式兑

现。〔免申报〕

三、申报程序

本办法兑现由区商务局牵头实施，按年度统一兑现，符合支

持政策的单位，依照申报指南提供相关资料（免申报项目无需提

供），区商务局统一受理，会同有关单位审核后进行挂网公示，

公示无异议再报区政府审批，最后区财政局按规程进行拨付，所

需资金纳入财政年度预算。

四、附则

（一）本办法中“纳入限上”“销售额（营业额）”“零售额”“增

幅”等均以统计口径数据为准，“进出口额”以海关反馈数据为准，

“网络零售额”、“跨境电商交易额”以电商平台系统数据为准，均

由商务部门核实后确定。

（二）为强化绩效考量，本政策资金实施一定财力控制。单

个企业年度获得本政策奖励资金总额在 5 万元以下的不受区级

可用财力限制，年度获得奖励资金总额超过 5 万元的企业，超出

部分按照其区级实际剩余财力予以支持。本政策第 2 条、第 5 条

第（2）款、第 9 条第（2）款、第 12 条不受此限制。

（三）本办法与省市相关政策除有明确规定外可叠加享受，

符合本办法多条奖补措施的除有明确规定外也可叠加享受，符合



铜官区人民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

铜官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发布

— 9 —

本办法规定的同一主体同时符合我区其他扶持政策规定的，按就

高不就低原则，不重复计奖。

（四）对获得本办法奖励的主体，如将注册地、纳税地变更

至铜官区外，须在完成手续 3个月内退还 5年内获得的全部奖励，

逾期不退的，区政府有权通过法律程序追回。

（五）当年发生重大安全生产事故、重大环境污染事件、重

大产品质量事件、严重失信行为等重大违规行为或自身原因引发

群体性事件的企业，不享受本办法优惠。

（六）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试行，有效期暂定 3 年，具体实

施细则另行制定。本办法由区商务局、区财政局负责解释。原我

区有关产业政策与本办法不一致的，以本办法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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